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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森防指〔2015〕5号 

 

华容县森林防火指挥部 

关于切实做好清明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 

紧 急 通 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 

3月 21日—4月 5日进入我县清明祭祖高峰期，野外火源

管理难度将进一步加大，森林防火形势异常严峻。为确保全县

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，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对

清明特护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紧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

各防火单位一定要充分认识当前森林防火面临的严峻形

势，把做好清明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抓紧抓

好。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森林防火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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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，“一把手”要亲自抓，分管领导要集中精力抓。要采取

得力措施，坚决避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，坚决防止群死群伤

事故，确保社会稳定。近期，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将开展防火督

查。各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深入到各自的分片包干区域

进行森林防火督查。各防火单位要迅速组成专门班子，对于防

火督查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、追踪落实。 

二、大力开展防火宣传 

各乡镇、国有林场要突出宣传重点，在林区边界、公墓及

墓葬地、林区作业现场等重点区域，采取设置固定宣传牌、开

辟宣传专栏、悬挂宣传标语、印发防火资料等形式，大力开展

森林防火宣传，做到防火宣传进村入户，不留死角，深入人心，

家喻户晓。 

三、坚决管控野外火源 

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决定，3月 20日至 4月 15日，全县进

入森林防火高火险期，林区一律实行封山管理，禁止一切野外

用火。在上坟时积极引导群众文明祭祀，在祭祖时提倡献一束

鲜花、栽一棵纪念树的祭祀方式，避免烧香烧纸放鞭炮引发森

林火灾。在高火险天气，各防火单位要继续坚持在每个进山路

口派专人值守，管理进山人员，制止违章用火，死看死守，确

保火种不进山，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。特别是在 3月 21日、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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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2日、3月 28日、3月 29日、4月 4日、4月 5日、4月 6

日等重要时段严格按照要求搞好重点路口的死看死守工作，对

清明祭祖人员要做到“上山有人管，用火有人劝，下山有人送”。

凡进山人员必须接受防火安全检查和教育，确保“火种不入山、

林区不用火”。县指挥部将进行专项督查。 

四、全面做好应急准备 

各防火单位必须严格按照《华容县森林火灾应急预案》要

求，迅速加强森林消防队伍演练，补充森林防火物资器材，保

证扑火所需；森林消防队伍要保持临战状态，确保一有火情，

能切实做到早发现、早处置、早扑灭，把森林火灾损失和影响

降到最低限度。森林火灾发生后，有关负责人必须亲临现场指

挥扑救，禁止无扑火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担任现场指挥员，禁

止群众无组织地扑救森林火灾，严禁组织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妇、

幼参加扑火，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。 

五、严格加强值班调度 

各防火单位要切实加强森林防火值班调度，严格执行 24

小时值班、领导带班和森林火灾“归口报告”制度，及时、全

面、准确地掌握和报告森林火情信息，规范填报值班日志。各

防火单位要每天下午 5 点前向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

当天森林防火情况，切实做到有火报火情，无火报平安（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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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4211110）。 

 

 

 

2015年 3月 20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华容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    2015年 3月 20日印发 


